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广发再融资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实施转型的第二次提

示性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广发再融资主题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以下简称“本基金”）于 2022 年 9 月 27 日起至

2022 年 10 月 26 日期间以通讯方式召开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了《关于

广发再融资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转型并修改基金合同有关

事项的议案》。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于 2022 年 10月 27日表决通过了《关于

广发再融资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转型并修改基金合同有关

事项的议案》，本次大会决议自该日起生效。本公司已于 2022年 10月 28 日在本

公司官网及其他规定披露媒介发布了《关于广发再融资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LOF）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告》。 

根据本次持有人大会决议，现将实施转型的相关事项提示如下： 

 

    一、法律文件的修订 

根据《关于广发再融资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转型并修

改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基金管理人已将《广

发再融资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合同》《广发再融资主题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托管协议》修订为《广发成长新动能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广发成长新动能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并

据此拟定了《广发成长新动能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上述文件已报

中国证监会进行变更注册，修订和更新后的文件于 2022年 11月 25日生效。 

 

二、转型方案实施的安排 

1.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实施日为 2022 年 11 月 25 日。为更好地满

足投资者的退出需求，广发再融资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自

2022年 10月 28日至 2022年 11月 24日为投资者转型选择期，投资者在此期间

可选择赎回、转换转出或场内转场外跨系统转托管。在此期间，本基金将暂停场

内申购和场外转场内的跨系统转托管业务，场外申购、定投、转换业务正常办理，



同时场内外赎回、场内转场外跨系统转托管业务亦正常办理。对于《广发成长新

动能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前确认的基金份额（包括通过红利再投

资所得的基金份额），其持有期将从原份额取得之日起连续计算。 

2.转型选择期期间，投资者可以选择将场内份额进行场内赎回或者通过跨

系统转托管转到场外后继续持有场外份额。若转型选择期结束后，投资者未选

择将场内份额进行场内赎回或未主动通过跨系统转托管转到场外的，原登记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证券登记结算系统的场内基金份额，将统

一转登记至基金管理人开立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场外基金账户

上，后续投资者需对持有的基金份额进行重新确认与登记，此过程即为“确权”，

确权完成后，投资者方可在场外对相关基金份额进行赎回及其他交易。 

3.投资者选择期结束后，投资者未赎回或转出的本基金 A类基金份额（基金

代码 162717）、C类基金份额（基金代码 013711）将相应转为广发成长新动能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 A 类基金份额（基金代码仍为 162717）、C 类基金份额（基

金代码仍为 013711）的基金份额，无意持有广发成长新动能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份额的投资者请提前做好退出安排。自 2022 年 11 月 25 日起，基金名称

将由“广发再融资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更名为“广发成长

新动能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由“广发再融资主题混合（LOF）”变更

为“广发成长新动能混合”，基金主代码不变，仍为 162717，《广发成长新动能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广发再融资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LOF）基金合同》同日失效。届时，修订后的文件将刊登于基金管理人

网站等规定披露媒介上。 

4.广发再融资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的 A 类份额的场内

基金份额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变更注册为“广发成长新动能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后，A类份额的场内基金份额将不再上市交易。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

大会决议生效后，本基金管理人将于转型选择期期间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终止

上市及终止场内申购、赎回等业务，并相应进行公告。 

 

三、关于转型后申购、赎回等业务的安排 

基金管理人自《广发成长新动能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不超过 30 天开始办理申购和赎回业务，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及安排详见本公司届

时发布的公告。 

 

四、重要提示 

1.本基金转型为广发成长新动能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其投资范围、投资比

例、投资策略、基金费用等均发生重大变化，请投资者特别关注上述变化，并谨

慎评估基金转型后的产品策略、风险收益特征及费率安排等是否符合自身风险偏

好和投资需求，自主做出投资决策，自行承担投资风险。销售机构将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对广发成长新动能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进行风险评价，不同的销售机构采

用的评价方法不同，因此销售机构的风险等级评价与基金法律文件中的风险收益

特征的表述可能存在不同。本次基金合同修订生效后，广发成长新动能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在销售机构的风险等级可能发生变化，敬请投资者关注基金风险等级

变化对投资决策带来的影响。投资者在购买广发成长新动能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时需按照销售机构的要求完成风险承受能力与产品风险之间的匹配检验，并随时

关注风险等级的更新情况，谨慎作出投资决策。 

2.投资者可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95105828 或 020-83936999，或登录本

公司网站 www.gffunds.com.cn了解更多本基金相关事宜。 

3.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

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

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品资料

概要（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

情况及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

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

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

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 10月 31日 


